泰兴市铸造行业整治提升奖补办法

为贯彻落实省工信厅、发改委和生态环境厅《关于推动全省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工信装备〔2023〕403号）精神，聚力铸造行业整治提升，加快推进铸造行业绿色低碳、安全智能转型发展，制定本奖补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奖补对象为纳入整治范围的铸造企业，三区三园的涉企奖补资金由市和园区两级财政按照5:5的比例共同承担，乡镇（街道）的涉企奖补资金全部由市财政承担。符合条件的企业依程序向市工信局申请奖补资金，经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应标准予以兑付。对于三区三园内企业，市工信局将奖补金额明细反馈给属地，园区财政据此支付其承担的50%部分。因发生安全、环保事故被依法关停的企业，不予奖补。
第二条  按照“高标建设一批、整治提升一批、兼并重组一批、关停取缔一批”的要求，实行分类施策，分档奖补。
1.支持企业提档升级。对“高标建设”和“整治提升”类企业实施完成的围绕绿色、环保、安全提升等方面技术改造项目，参照《泰兴市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泰政办发〔2025〕18号）中“零地技改”有关条款降低门槛（技术设备投入200万元以上）提高标准进行奖补，按照技术投资的10%给予企业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将2026年6月底前完成销号的企业纳入奖补范围。（责任部门：市工信局）
2.鼓励企业主动退出。对主动实施兼并重组、关停取缔的企业，按照熔炼设备（不含备用炉）每吨位20万元及涉及的实际缴纳社保在岗职工人均1万元给予企业奖补。2026年1月底前完成销号的企业，可享受该项奖补。（责任部门：市工信局）
3.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环境保护税法有关条款规定，对整治提升后符合综合治理要求、实施友好减排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待遇。应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30%的，减按75%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50%的，减按50%征收环境保护税。落实购置环境专用申报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责任部门：国家税务总局泰兴市税务局）
第三条  积极帮助企业上争专项资金奖补。按照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铸造行业开展提标改造、安装监测监控设施等环保升级改造项目可按不超过投资总额50%的比例予以资金补助。由各镇街（园区）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年度治理计划、铸造行业综合治理方案等组织企业集中申报。（责任部门：泰州市泰兴生态环境局）
第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2024年4月9日印发的《泰兴市铸造行业整治提升奖补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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